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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高等学校通用的教材，考虑到不同学校、不同专

业的逻辑学课程教学课时数不同，对课堂教学内容的取舍提

出以下建议：

苑园课时以上的，可讲授一至九章全部内容，有条件的可适
当介绍第十章“数理逻辑”的主要内容穴但不列入考核范围雪。

缘园课时左右的，下列章节可不在课堂讲授 穴或仅作提要
式介绍雪：第四章，第五章第八、九节，第六章第四节，第九章第
五节。

少于源园课时的，课堂讲授的内容还可以减少以下章节：
第三章第五节，第五章第五、六、七节，第八章。

关于本教材的使用说明

４ 普通逻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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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逻辑和逻辑学

一、“逻辑”一词的由来和含义

“逻辑”是现代汉语常用词之一，２０世纪初由大学问家严复从英语“ｌｏｇｉｃ”
一词翻译而来，是一个典型的音译外来词。这个词的语源出自希腊文“λογοｓ”
（逻各斯），有话语、思想、思维、理性、规律、原则、本质等多种意义。

在现代汉语中，逻辑是个多义词，其主要义项有：

（１）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例如，“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逻辑”、“情节安
排不能背离生活的逻辑”。

（２）思维的合理性、规律性。例如，“我们说话、写文章，都要合乎逻辑”、
“鲁迅的杂文逻辑性很强”。

（３）理论、思路。例如，“从逻辑上看是合理的，但实践中不一定可行”、
“这篇文章文笔平实，逻辑清晰”。

（４）某种特殊的观点，常含有贬义。例如，“‘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事
实’，这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逻辑”。

（５）一门科学的名称，即“逻辑学”的简称。例如，“文字工作者必须有较
好的逻辑修养”、“逻辑和修辞使人善辩”（培根）。

二、逻辑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科学

作为一门科学，逻辑学已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史。公元前５世纪到公元前

４世纪，逻辑学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希腊三大文明古国产生。
中国古代逻辑称为“名辩”之学。春秋战国时期，逻辑思想有很大发展，由

墨子（约前４６８～前３７６）开创、后期墨家完成的墨辩逻辑是中国逻辑史上第一
个较为完整的逻辑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在墨子后学编著的《墨经》中得到

比较系统的阐述。此外，战国时期的荀况、公孙龙、韩非子等人的著述中也有

十分丰富的逻辑思想。

印度古代逻辑叫“因明”，“因”是指推理论证的根据，“明”即学说，“因明”

就是关于推理论证的学说，即逻辑学。因明的产生与佛教的传播有关。因明



后来在印度本土失传，一些主要的因明著作作为佛经的一部分传入中国。现

代世界上保存因明遗产和研究因明学说的主要基地就在中国。

逻辑学的主要诞生地是古代的希腊。现在人们公认的“逻辑之父”是古希

腊的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前３８４～前３２２）。亚里士多德继承了前代学者的
成果，奠定了演绎逻辑的基础。亚里士多德的主要逻辑学著作被他的弟子汇

集在一起，取名《工具论》，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形而上学》中也有许多逻辑学的

内容。在这两本重要著作中，亚里士多德系统地阐述了概念、判断、推理（三段

论）、论证和逻辑规律的理论和思想。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和

中世纪的一些逻辑学家，主要研究了复合判断以及相关的推理形式，充实了演

绎逻辑的内容。

文艺复兴以后，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原有的演绎逻辑越来越不能满

足人们科学探索和研究的需要。１７世纪初，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１５６１
～１６２６）通过其主要著作《新工具》提出了科学归纳方法，奠定了近代归纳逻辑
的基础。培根的归纳逻辑后来由英国哲学家穆勒（１８０６～１８７３）在其所著的
《逻辑体系：归纳和演绎》（旧译《穆勒名学》）中加以系统的阐述和发展。

１６６２年，法国出版了由亚诺德和尼柯尔合著的《逻辑学或思维术》（逻辑
史上称“波尔·罗雅尔逻辑”），它将演绎、归纳和逻辑方法融为一体。这本逻辑

教科书发行量很大，对逻辑学的普及有重大贡献，它的出版标志着传统逻辑的

基本定型。

１７世纪末，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１６４６～１７１６）提出了用数学方法处理逻
辑问题的光辉设想，为现代形式逻辑———数理逻辑的诞生开辟了道路。经过

布尔、弗雷格、罗素、怀海德等学者的努力，到２０世纪初，数理逻辑已经发展成
为一门新兴的科学，３０年代，数理逻辑完全成熟，４０年代后得到迅速发展，并
被广泛应用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有力地推动了电子计算机技术和人

工智能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１９世纪初，德国哲学家黑格尔（１７７０～１８３１）在批判旧逻辑中的形式主义
和形而上学局限的基础上，用巨大的精力研究了人类辩证思维的形式和规律，

提出了逻辑史上第一个辩证逻辑体系。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体系建立在唯心主

义的基础之上，但其中包含许多合理的、深刻的思想内核。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辩证逻辑体系中的合理内容，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辩证

逻辑思想，但他们并没有建立起科学的辩证逻辑体系。自那以后，许多哲学家

为建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理论体系作了艰苦的探索。到目前为止，

关于辩证逻辑的理论框架和一些基本原理并未形成基本一致的意见，建立科

２ 普通逻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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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辩证逻辑体系这一巨大的理论工程尚有待哲学家们的继续努力。

以上我们大致勾勒了逻辑学的发展历史。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逻辑学是

什么样的逻辑呢？

三、逻辑学、形式逻辑、普通逻辑

作为一门科学的名称，逻辑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广义的逻辑学是一个很大的科学门类，泛指研究思维形式、思维方法、思

维规律的科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学科分类目录中，逻辑学是与数

学、物理学等并列的七大基础学科之一。广义逻辑学主要有形式逻辑和辩证

逻辑两大分支，狭义的逻辑学仅指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又可以分为传统形式逻辑和现代形式逻辑。

传统形式逻辑简称传统逻辑，它主要用自然语言来研究日常思维的形式、

规律、方法，以及思想的语言表达等方面的问题。现代形式逻辑是传统形式逻

辑的延伸和发展，它借助于特制符号和数学方法来研究思维的形式问题。现

代形式逻辑在研究方法的精确性、研究对象的广泛性等方面都比传统逻辑先

进，它能弥补传统逻辑的一些不足。但是，由于符号语言和自然语言存在着很

大差别，在处理日常普通思维的逻辑问题时，它不如传统逻辑来得直观和简

便，加上认读、理解和掌握现代逻辑的符号演算体系对于非逻辑、非数学专业

的学生来说存在着一定的难度，所以现代形式逻辑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形

式逻辑，就像代数不能取代算术，高等数学不能取代初等数学一样。

我国高等院校中开设的逻辑课程的名称，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一般叫逻
辑学或形式逻辑，其内容基本上就是传统的形式逻辑。新时期以后，高等院校

恢复了逻辑课程，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广大逻辑工作者在

逻辑教材的改革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其中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的一点是，必

须将现代形式逻辑的一些与普通思维密切相关而传统逻辑没有涉及的内容

（如关系逻辑）和方法（如真值表的方法），吸收到逻辑教学体系中来，以充实高

校逻辑课程的内容。现在我国大多数高等院校文科所开设的逻辑课程，就是

一个以传统逻辑为基本框架，同时吸收了与普通思维密切相关的现代形式逻

辑的一部分内容的教学体系。为了将这种教学体系既区别于传统形式逻辑，

又区别于现代形式逻辑，人们将逻辑课程的名称改作“普通逻辑”。

第二节 普通逻辑的研究对象

普通逻辑的研究对象有三个方面：思维形式的结构、正确思维的规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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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思维方法。其中，思维形式的结构是普通逻辑主要的研究对象。

一、思维形式的结构

１．什么是思维
思维是人脑的一种特殊功能，是人们在社会实践基础上认识世界的过程，

即哲学上所说的理性认识。广义的思维包括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两种类型。

形象思维借助于具体的形象，通过想象和联想来认识、反映客观世界，而抽象

思维则借助于抽象的概念，通过判断和推理来认识、反映客观世界。狭义的思

维专指抽象思维。抽象思维是逻辑学研究的对象，因此人们一般将抽象思维

称为逻辑思维。本书后面所用到的“思维”一词，指的都是抽象思维。

思维有三个重要特征：间接性、概括性、与语言密不可分。

思维的概括性，指的是思维能够撇开事物表面的、个别的、非本质的具体

属性，而概括地反映一类事物内在的、共同的、本质的一般属性。例如，“树”就

是从各种各样的树概括出来的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撇开了大树和小树、阔叶树

和针叶树、乔木和灌木、落叶树和常绿树等等具体的差别，而是概括地反映了

一切树的共同属性：具有木质的实心茎秆的植物。

思维的间接性，指的是思维能够通过推理，认识那些不能通过感官直接感

知的事物属性，从而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复杂的例子如，人们可以

通过推理认识那些即使用天文望远镜或高倍显微镜也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天体

或微观世界中基本粒子的性质；简单的例子如，尽管人们在阳光下看不见火

光，但是通过观察“对面山坡上有浓烟”，就可以推断出“对面山坡上有火情”。

思维和语言密不可分，指思维是借助于语言来反映客观世界的。首先，思

维过程本身是离不开语言的，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如果离开了语言，就不可

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抽象思维；其次，思维的过程和思维的成果（即思想），必须

借助语言来表达，独立于语言的纯粹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因此，人

们必须通过语言材料，才能研究思维。语言又有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之分，自

然语言就是人们日常交际用的口语或书面语，人工语言是某些学科中人们创

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普通逻辑主要是通过自然语言来研究思维的，同时也适

当运用了一些人工语言的符号，用来表达用自然语言难以描述清楚的内容。

２．什么是思维形式
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思维也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思维内容就是

思维所反映的具体对象，包括各种各样的事物本身，各种各样的事物情况，事

物情况与事物情况之间的各种外部的和内部的联系，等等。对复杂程度不同

的思维对象，人脑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反映它们。思维形式就是人脑对复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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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同的具体对象的不同反映方式。具体来说，对一类一类（或一个一个）事

物本身，人们是运用概念来反映的；对一事物是否具有某属性以及一事物与他

事物是否具有某种联系，人们是运用判断来反映的；而人们要从若干已知的事

物情况来认识那些未知的事物情况，则必须通过推理。概念、判断和推理，就

是三种基本的思维形式。一切思维过程、思维方法，无论它多么复杂，都是概

念、判断、推理这三种思维形式的具体运用。

概念、判断、推理这三种基本的思维形式，在有的逻辑书中被称作“思维形

态”。

３．什么是思维形式的结构
概念、判断、推理这三种基本的思维形式，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

的。具体来说，概念是最简单的一种思维形式，是组成判断和推理的基本要

素；判断当中的简单判断总是由若干概念构成的，复合判断则由简单判断构

成；而任何推理总是由若干判断构成的。

所谓思维形式的结构，就是某一类思维形式内部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方

式。具体地说，简单判断内部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方式，就是简单判断的结

构；复合判断内部判断与判断之间的联系方式，就是复合判断的结构；推理内

部判断与判断之间（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方式，就是推理的结构。思维形

式的内部结构是普通逻辑研究的主要对象，因此，人们将这种内部结构方式叫

做“思维的逻辑形式”。

请看下面的例子：

【例１２１】所有恒星都是自身发光的天体。
【例１２２】所有商品都是有价值的。
【例１２３】所有鸟都是卵生动物。
这是三个内容不同的判断，它们分别涉及天文学、经济学和生物学等不同

学科，但这三个判断却具有完全相同的逻辑形式：都是由语词“所有⋯⋯是

⋯⋯”将两个不同概念联结起来构成的。我们用Ｓ和Ｐ分别代表每个具体判
断中前后两个不同概念，就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它们（以及形式相同的其

他无数判断）的共同的逻辑形式：

所有Ｓ都是Ｐ
再看下面三个推理的例子：

【例１２４】如果上游下了大暴雨，那么下游将会有洪水；
上游下了大暴雨；

所以，下游将会有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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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１２５】如果ｘ能被９整除，ｘ就能被３整除；
已知ｘ能被９整除；
所以，ｘ能被３整除。

【例１２６】如果甲的行为触犯了刑律，他就要受到法律制裁；
甲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律；

所以，甲将要受到法律制裁。

很明显，这是三个内容各不相同的推理，分别涉及自然、数学和法制等方

面的知识，但它也具有完全相同的逻辑形式：一个已知前提是由“如果⋯⋯那

么⋯⋯”联结两个简单判断构成的复合判断，另一个已知前提肯定了“如果”后

面的那个判断，得出的结论则是“那么”后面的那个简单判断。我们分别用ｐ
和ｑ代表每个推理中两个不同的简单判断，就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它们
（以及形式相同的其他无数推理）的逻辑形式：

如果ｐ，那么ｑ
ｐ

所以，ｑ
以上例子说明，内容不同的思维，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逻辑形式。因此，

虽然思维的逻辑形式是由思维的内容决定的，但思维的逻辑形式又有相对的

独立性。思维的具体内容是无比丰富的，但思维的逻辑形式的种类则是有限

的。这些种类有限的思维的逻辑形式，正是普通逻辑研究的主要对象。

４．逻辑形式的常项和变项
以上我们用两个公式分别表示了一组判断和一组推理的逻辑形式。实际

上，任何具体判断或具体推理，都有一定的逻辑形式。例如，“有些金属不是固

体”这个简单判断的逻辑形式是“有Ｓ不是Ｐ”；“只有保护好环境，才能实现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个复合判断的逻辑形式是“只有ｐ，才ｑ”；“凡是真正的马
克思主义者都是相信群众的，所以，凡是不相信群众的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

义者”这个推理的逻辑形式是“所有Ｓ是Ｐ，所以，所有非Ｐ不是Ｓ”，等等。
任何逻辑形式都由常项和变项两部分组成。判断形式或推理形式中那些

用来表示各部分（即变项）之间联系方式的语词或符号，其意义始终保持不变，

因此叫做逻辑常项。例如上述例子中的“所有”、“是”，“有”、“不是”，“如果

⋯⋯那么⋯⋯”，“只有⋯⋯才⋯⋯”等等。判断形式或推理形式中那些可用不

同的具体概念或具体判断来替换的部分，如上述逻辑公式中的Ｓ、Ｐ、ｐ、ｑ等，
其具体内容是可变的，因此叫做变项。逻辑形式中的变项有概念变项和判断

６ 普通逻辑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变项两种，概念变项代表不同的具体概念，公式中通常用Ｓ、Ｐ、Ｍ等大写字母
表示；判断变项代表不同的具体判断，公式中通常用ｐ、ｑ、ｒ等小写字母表示。
思维的逻辑形式是由常项决定的，这是因为常项就是用来表示判断或推

理内部各部分（即变项）之间联系方式的，而这种联系方式也就是思维形式的

结构（即逻辑形式）。

请看下面的例子：

【例１２７】甲班所有同学都是汉族人。
【例１２８】甲班所有同学不是汉族人。
【例１２９】甲班有的同学是汉族人。
【例１２１０】甲班有的同学不是汉族人。
这四个判断具有相同的变项和不同的常项，我们用Ｓ代表“甲班同学”，用

Ｐ代表“汉族人”，它们各自的逻辑形式可写作：
所有Ｓ是Ｐ
所有Ｓ不是Ｐ
有Ｓ是Ｐ
有Ｓ不是Ｐ

显然，这是四个不同的逻辑形式。而前面所举的例１２１～例１２３和例

１２４～例１２６两组例子，每组例子变项是各不相同的，但都具有相同的常
项，因此它们的逻辑形式是相同的。可见变项相同常项不同的思维具有不同

的逻辑形式，而变项不同常项相同的思维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由此我们可

以得出结论：

思维的逻辑形式的区别主要是由常项的不同决定的。

思维的逻辑形式是普通逻辑的主要研究对象，而逻辑形式又是由逻辑常

项决定的，因此只有准确地理解各种逻辑常项的确切含义，才能正确掌握由常

项决定的各种逻辑形式的逻辑性质。这是我们在学习普通逻辑时必须十分明

确的一个问题。

二、正确思维的规律

人们要正确地进行思维，除了要熟悉并正确运用各种思维形式外，还必须

合乎思维的规律性。正确思维的规律就是人们在思维过程中运用概念、判断、

推理等思维形式时必须遵守的准则。正确思维的规律一般称为逻辑规律，可

分为具体的逻辑规律和普通逻辑的基本规律两类。

具体的逻辑规律即只适用于某一种或某一些具体思维形式的规律，例如

具有属种关系的概念内涵与外延间的反变关系（详见第二章第四节），变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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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性质判断之间的对当关系等（详见第三章第三节），这些具体规律将分别

在有关章节中加以阐述。

普通逻辑的基本规律是在逻辑思维领域普遍起作用的规律，包括同一律、

矛盾律、排中律。逻辑规律是人们从大量的正确思维中总结出来的，是客观规

律在思维中的反映。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明确地阐述了矛盾律和

排中律，并提出了同一律的思想。我国的墨家学派和韩非子也用独特的方式

（如《墨经》中所说的“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不具当”和《韩非子》中那个人

人皆知的“自相矛盾”的故事等）提出了矛盾律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检验，这

三条规律已经被公认为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本书将在介绍概念、判断、推理

等基本思维形式后，设专章阐述三大规律的有关知识。

三、常用的思维方法

思维方法指正确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和逻辑规律认识事物、

思考问题的方法，又叫逻辑方法，它是一个外延非常宽泛的概念。普通逻辑不

可能研究所有的思维方法，例如辩证思维的方法等。除了演绎、归纳等推理形

式本身（它们本来就是重要的思维方法）外，普通逻辑只研究与概念、判断、推

理等基本思维形式的应用直接相关的一些常用而简单的思维方法。本书中所

要介绍的逻辑方法主要有：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如定义、划分、限制、概括等；

探求现象间因果联系的五种具体方法；常用的论证方法如反证法、归谬法等。

普通逻辑所研究的这些思维方法有如下特征：第一，如果不把论证、假说

等复杂的思维过程看成是一种逻辑方法，那么普通逻辑所介绍的逻辑方法都

是比较简单的，因而也是普通思维中经常运用的；第二，这些方法的运用程序

可用公式表述得非常清晰，因而具有可操作性，掌握起来比较容易。

在分别对普通逻辑三大研究对象作了具体介绍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普

通逻辑下一个科学的定义：普通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的结构、正确思维的规律

和常用的思维方法的科学。

第三节 普通逻辑的性质

一、普通逻辑是一门工具性科学

逻辑学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作为一门工具性的科学得到广泛的应用。

逻辑学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把他创立的演绎逻辑看做是“论辩的工具”，他的

主要逻辑学著作被其弟子汇编成书时命名为《工具论》；逻辑史上另一个里程

碑式的人物弗兰西斯·培根说他创立的归纳逻辑是“发明的工具”，因而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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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逻辑著作命名为《新工具》。

普通逻辑的工具性是由它所研究的对象决定的。普通逻辑撇开思维的具

体内容，只研究思维的形式结构、方法和规律，而思维的各种形式和方法是科

学思维和日常思维都要运用的，思维的规律是科学思维和日常思维都要遵循

的。也就是说，任何科学思维和日常思维，都要应用逻辑，在这一点上，普通逻

辑与语文、数学等基本工具性学科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

二、普通逻辑基本内容的全人类性

普通逻辑基本内容的全人类性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作为一门工具性

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思维形式、思维方法、思维规律等，可以为社会各阶

级、各阶层、各行业所利用，因此，这门科学没有阶级性，也没有行业性，这是普

通逻辑与许多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差别。其次，普通逻辑所研究的思维形式、

思维方法和思维规律，对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都同样适用。尽管各

国各民族居民的思维习惯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但他们都要运用普通逻辑的一

些基本的思维形式、思维方法，都要遵守普通逻辑的基本规律。没有明显的民

族差别，这是逻辑学与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不同点。

三、普通逻辑研究对象的客观性

普通逻辑的研究对象是思维的逻辑形式、逻辑规律和逻辑方法，不是少数

逻辑学家在书斋中臆造出来的“纯主观”的东西，而是客观事物的一些普遍联

系和规律的反映。这些逻辑形式、规律、方法，是人们通过对大量正确思维和

错误思维具体材料的分析，总结、抽象出来的。例如，凡是具有“这个Ｓ是Ｐ
又不是Ｐ”形式的判断，都是错误的，这不仅是因为它们违反逻辑，而且还因为
它们不符合事实。人们通过无数次实践检验，证明了这类判断都不可能符合

事实，然后才有逻辑的矛盾律。正如列宁所说：“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

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

唯心主义者否定逻辑形式、逻辑规律、逻辑方法的客观基础。客观唯心主

义者认为它们是先天就有的，与客观世界和人们的实践活动无关；主观唯心主

义者认为它们和下棋、打牌的规则一样，是少数人约定的。这些唯心主义观点

无法解释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的正确思维何以会运用相同的逻辑

形式和逻辑方法，并遵循共同的逻辑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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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学习普通逻辑的意义和方法

一、学习普通逻辑的意义

学习普通逻辑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意义。

１．掌握逻辑工具，提高思维品质
逻辑学是一门工具学科，学习普通逻辑可以掌握逻辑工具，为工作和学习

服务。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

论思维。”如果我们能在国民中普及逻辑知识，就能提高全民族的理论思维水

平和科学文化素质。

第一，学习普通逻辑有助于提高逻辑思维的能力。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不

是先天具有的，而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和训练得到的。没有系统地学过逻辑学

的人之所以也能进行正常的逻辑思维，是因为从幼年开始所接受的各种教育

（尤其是语文和数学这两门主课）中，包含有大量的思维训练的内容。但是，没

有逻辑理论指导的思维只是自发的思维，而不是自觉的思维，它在思维的正确

性和敏捷性方面都受到一定的限制。

逻辑思维过程包括形成概念的过程，运用概念构成判断的过程，运用各种

推理形式从已知判断推出新判断的过程，综合运用各种推理形式和逻辑规律

提出和验证假说、进行逻辑论证的过程，等等。通过普通逻辑的学习，掌握了

概念、判断、推理、假说、论证以及逻辑规律的基本知识，就可以运用它们指导

自己的思维，正确运用各种思维形式和思维方法，自觉遵守逻辑规律，从而极

大地提高思维的敏捷性，同时避免不必要的逻辑错误。掌握普通逻辑知识可

以使自发思维上升为自觉思维，在正确性和敏捷性两方面改善思维品质，从根

本上提高逻辑思维的能力。

思维能力是智力的核心，是人的综合能力的基础。一个人思维能力提高

了，他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学习其他学科知识的能力）也就相应

地得到提高。现在教育界和全社会都在讨论如何培养青少年创新能力的问

题，创新能力的培养涉及到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但创新能力的关

键还是创新思维，从这个角度看，学习一些基本的逻辑知识，是有助于创新能

力的培养的。

第二，学习普通逻辑有助于提高正确表达思想的能力。正确思维要应用

逻辑，正确表达思想也需要应用逻辑。人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你经过思考

已经搞清楚某一个问题，但当你要将自己的理解或思维过程整理出来时，却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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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非常为难。这主要是因为你还缺少必要的逻辑知识，不了解自己的思维

过程运用了什么样的推理形式。人们常常说某人文章或演说“思路清晰”或

“思路混乱”、“逻辑性强”或“缺乏逻辑性”，就说明表达思想也有一个是否合乎

逻辑的问题。

逻辑性是衡量议论文或演讲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文章或演讲具有说

服力的必要条件。毛泽东同志曾经尖锐地批评一些文件缺乏逻辑性的现象：

“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

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种大

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他所批评的文件中存在的四种问题，有三种完全

是逻辑问题。概念要明确，判断要恰当，推理要有逻辑性，论证要有说服力，这

是对议论性文章或演讲的一些基本要求，而要达到这些要求，不掌握基本的逻

辑知识是不行的。

第三，学习普通逻辑有助于提高识别错误、揭露诡辩的能力。一切错误

的、虚假的言论，不仅经不住实践的检验，而且在逻辑上也是站不住脚的。如

果我们掌握了一定的逻辑知识，就能从逻辑分析入手，发现一些错误。科学史

上，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做那个著名的自由落体实验之前，就从逻辑上发现了

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下落的速度与重量成正比”这一理论的错误。“如果物

体下落的速度与重量成正比，那么将大球和小球捆在一起让它下落，其速度就

会比大球下落的速度快（因为两球的重量大于大球的重量）；如果物体下落的

速度与重量成正比，那么将大球和小球捆在一起让它下落，其速度就会比大球

下落的速度慢（因为速度慢的小球会影响大球下落的速度）；既比大球速度快，

又比大球速度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物体下落速度与重量成正比这一‘定

律’是错误的”。伽利略的这个推论运用的就是普通逻辑关于假言推理和矛盾

律的有关知识。

逻辑还是揭露诡辩的有力武器。诡辩就是故意用违反逻辑的方法为谬误

辩护，因此，掌握了逻辑知识可以帮助我们从逻辑上揭露诡辩。例如，鲁迅先

生在杂文《文学和出汗》中写道：

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否则

便不久长。例如英国，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

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云。

这真是所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英国有

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我想，这总会有的，但竟没有想到它们的消

灭，乃因为不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层，却更不解

１１第一章 导 论



它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从看见，却居然断定它们所写的都不是

永久不变的人性了。

鲁迅揭露了对方的逻辑矛盾，使诡辩在理论上失去立足之地。鲁迅先生

的许多杂文之所以具有极强的逻辑力量，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善于从逻辑上揭

露对方的诡辩。

在一些反科学的邪教组织的歪理邪说中也包含有大量的违反逻辑的内

容，掌握逻辑知识可以帮助我们揭露它们的欺骗性。

２．树立逻辑观念，培养科学精神
普通逻辑是一门工具性的学科，在掌握逻辑工具、进行逻辑训练的过程

中，人们的逻辑观念也能逐步增强。由于任何科学都是在应用逻辑，因此，逻

辑观念乃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因素之一。

所谓逻辑观念，是指自觉应用逻辑工具探索真理、维护真理、宣传真理的

观念。逻辑观念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独立思考、敢于怀疑的观念。科学要求人们独立思考，而迷信则希

望人们盲从。这是因为科学是不怕怀疑、不怕批评的，而迷信则经不住人们的

怀疑和推敲。科学总是在对旧观念的大胆怀疑、不断否定过程中发展的。如

果伽利略不对亚里士多德的“自由落体定律”大胆怀疑，就不会有比萨斜塔上

的实验，人们对自由落体运动的认识就会停留在错误的水平上；如果邓小平同

志不对“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这一在当时是“绝对权威”的观点大胆怀

疑，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出现。十年动乱中，一些人在盲从中自

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某些错误理论干了许多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今天，某

些反科学的歪理邪说之所以能迷惑许多人，跟这些人缺少逻辑训练，没有树立

独立思考、敢于怀疑的逻辑观念是分不开的。逻辑学要求任何主张必须提供

充足理由，应用这个原理，我们对任何理论和观点，不管它是某某大师提出的，

还是某某权威人士提出的，都应该问一下：这种观点有充足理由吗？能经得住

实践的检验吗？

第二，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的观念。科学要发展，社会要前进，人们对自然

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就不会停止。自然界和社会永远存在有待探索的领域，

而要认识它们的规律以便适应它、利用它，就要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创新精

神不仅是一个能力问题，也是一个观念问题，而创新能力和创新观念的核心乃

是创新思维；创新思维离不开各种逻辑推理和假说、论证等思维过程和思维方

法。在学习普通逻辑的过程中，人们可以逐步形成创新思维的习惯。

第三，思维和语言表达要有严密性的观念。思维过程和表达思想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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